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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镇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》 

的通知 
 

镇机关各部门，各社区、单位，集团公司： 

《长安镇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》已经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
                   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8 日 

 

 

 

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长防控新疫办〔2020〕11 号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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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镇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 
 

按照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支持和

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部署要求，突出落实企

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，

按照“防疫安全、稳妥有序”的要求，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

各项工作，切实保障企业安全有序复产，现结合我镇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大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力度，

引导企业安全有序复工。 

（一）坚持底线思维，督促企业做好防疫防控。强化督导

检查，落实各类企业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要把卫生防控达标

作为复工的前置条件，按照省“8 个一”以及市镇卫生防疫的相关

要求，建立疫情防控应急机制，落实防控措施，完善相应设施

设备，加强卫生整治和员工检测排查，提高企业疫情防控能力。 

（二）坚持有序错峰，引导企业分期分批复工。按照疫情

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结合产能，突出有序错峰复工，

精准把握企业复工节奏，指导企业逐条启动生产线，逐渐提高

产能，逐步增加用工需求，尤其是服务行业企业，倡导推行网

上办公和线上服务。 



 3

（三）坚持分期分批，有序组织员工返厂返岗。指导企业

要根据轻重缓急和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制订节后复工用工计划，

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分岗位、分车间、分省份、分时段把务

工人员合理分成若干小组，告知员工具体返岗时间安排，引导

员工有序返厂返岗，避免员工大规模返岗，坚决阻断输入性疫

情。 

二、企业疫情防控要求 

复工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，确保安全有序复工。 

（一）防控机制到位。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，要建立疫情

防控内部责任机制和应急预案，明确企业疫情防控应急流程、

具体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责，确保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实。 

（二）员工排查到位。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排查所

有员工的籍贯和去向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做好建档筛查工作，分

类指引员工有序安排返厂。一是对疫情重点地区以及非疫情重

点地区但有“两史”（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史或与疫情重点地区人

员接触史）的员工，要落实点对点提醒要求，引导员工暂不返

厂返岗；二是对已返厂的来自疫情重点地区以及非疫情重点地

区但有“两史”的员工，必须严格执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

的要求；三是隔离观察期结束后，如无感染症状，方可正常返

岗。 

（三）设施物资到位。企业要按照防控条件要求，完善相

应设施设备，备齐体温探测仪、消毒水、口罩等相应防控物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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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，加强员工个人卫生教育宣

传。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根据员工数量和场所等实际情况设置临

时医学观察点，不具备自行设置临时医学观察点的中小企业，

由各社区统筹设置。 

（四）内部管理到位。企业要在工厂、食堂、宿舍、车间

等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，安排专人值守，每日监测员工身体

状况，根据体温检测对进入企业员工进行分流。企业要做好信

息登记，并按规定上报复产复工人员情况、重点监控人员情况、

员工健康状况等。企业要做好场地的通风、消毒和卫生管理及

隔离区管控，要建立和落实复工上岗前个人防护知识全员培训

制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把做好企业复工复产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作为未来一

段时期重点工作，严格责任落实，主动统筹协调，集中力量和

资源，加强对落实企业复工工作的督导指导，组织部门力量，

对辖区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重点对企业是否符合防疫要求、

员工健康状况等加强监督，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具体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各项工作。根据市的要求，在

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成立镇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，由镇

委副书记、镇长候选人覃春任组长，张健和委员、孙就洪副镇

长、戴浩平副镇长、江耀举副镇长任副组长，卫健、人社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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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应急等部门负责人、各社区书记

长安集团公司总经理任成员。专项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：做好

我镇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工作，引导企业分类分期分批复工，保

障企业安全有序复产，推进全镇各类企业复工的统筹、审核、

监督和现场核查工作，同步开展督导检查和联合执法，并对重

点企业进行服务（附件 1）。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指挥部要储备足够的物资，调配充足的人员保障，保障设施

设备。专项工作组下设的办公室要统筹社区和基层网格疫情防

控一线的基层力量，发挥熟悉企业情况的优势，及时深入企业

做好复工复产指导，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跟踪跟进，2 月

10 日后多少企业开工，员工数多少，企业是否符合开工的卫生

防控条件，储备了多少物资，做到心中有数，了如指掌。同时，

要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监测、研讨与分析，总结工

作经验，推广好的做法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防疫意识。认真按照市疫情防

控指挥部制定的《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》，通过电视、报

纸、南方+、欢乐长安、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等媒介，积极加大

疫情防控宣传力度，提前告知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相关准备和各

级惠企政策的宣传指引，提高企业及员工的知晓度，指导企业

做实做细防疫措施，提高企业员工个人防护能力，加强健康管

理，用好各类政策，妥善处理劳动关系，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企

业有序复工复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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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制定具体方案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企业是疫情防

控的重要主体，企业负责人是企业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。各有

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企业主动落实主体责任，高度重

视复工复产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工作。一要制定企业疫情防控工

作方案，要求企业参照《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》（附件 2）

和《长安市场监管分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事业单位食堂做好

集体用餐安全指引的公告》（附件 3）的有关要求，落实“四个到

位”各项防控措施，建立应急机制，对员工进行健康监测，落实

报告制度，及时上报相关情况，加强员工人文关怀。二要制定

复工复产工作计划，要求企业根据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引导节后务工人员分期分批返粤返岗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的

有关要求，严把复工前员工返岗前入口关，全面排查所有员工

的籍贯和去向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做好建档筛查工作，分岗位、

分车间、分省份、分时段有序安排分期分批返岗，明确各批次

复工员工。企业复工前落实双承诺制度，一是企业向所在社区

（集团公司）作出承诺，把各项防控措施和服务保障措施落实

落细，封闭管理企业，减少员工与外界接触，保障员工合法权

益，并提交《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承诺书》（附件 4）及《企业复

工防控物资情况表》（附件 5）；二是员工要向企业作出承诺，如

实报告自身健康情况和近期行踪情况，做到来源清、健康情况

明，并提交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承诺书》（附件 6），由企

业自行存档留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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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落实属地责任，建立响应机制。镇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立咨询和投诉举报电话（镇长热线

85311165），并对社会公布。企业复工复产中一旦发现病例，启

动应急预案，确保快速响应、快速启动应急，第一时间采取隔

离、救治等稳控手段，防止疫情蔓延。各社区、集团公司要强

化责任落实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完善企业复工复产响应机制。

一是成立工作专班，制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细则。二是各社区、

集团公司、村民小组要于 2 月 8 日前积极主动分批分期组织召

开辖区内所有企业主专项会议，明确复工复产相关条件，有序

组织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。三是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的摸排，

确切掌握企业复工复产底数情况。四是明确企业复工复产需提

交的资料，包括：疫情防疫工作方案、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承诺

书、企业复工防控物资情况表、企业复工复产计划。五是督促

辖区内的企业如实填报《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计划表》（企业填报，

附件 7），并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汇总，每天形成《企业复工复产

情况汇总表》（社区或集团公司填报）（附件 8），通过 OA 上报

至长安人社分局培训就业组郭燕玲（邮箱 360017731@qq.com，

联系电话 82112345-2172，手机 13560868733。）六是明确对复

工复产企业提交的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、《企业复工疫情防控

承诺书》、《企业复工防控物资情况表》及《企业复工复产情况

计划表》，发放受理回执单（附件 9），并对于 2 月 17 日前复工

复产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，企业提交资料后 24 小内完成核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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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做到“底数清、状况明”，加强全方位服务保障，必要时提

交镇专项小组审议。七是加强日常监管，对企业疫情防控不达

标、提交资料不全并整改不到位的不允许复工，对存在问题不

整改的责令停产或上报镇专项小组。八是对出现确诊病例的企

业，应当责令立即停产，采取隔离等有效措施，控制疫情扩散

蔓延。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，导致出现疫情防控重大风

险的企业，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企业相关人员法律责

任。 

（五）落实监管责任，加强督导指导。人社、卫健、工信、

商务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应急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，督

促相应行业领域的企业，严格落实防控举措。卫生健康部门落

实可操作的卫生防疫标准，加强对企业落实防疫措施的监督检

查。人社部门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力度，切实保障企业

员工的合法权益。各相关部门要分兵把口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敦

促企业落实防控主体责任。要加强对相应领域企业复工复产的

督导指导，按照分片挂点的方式对社区、集团公司进行督导指

导，确保企业复工各项防控措施做细做实、落实到位。要推动

倍增、上市、产值高税收多和对保障疫情防控、城乡运行、群

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、重大工程的企业复工复

产，建立镇领导和驻村干部跟踪负责制度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，

优先协调解决机器、用工等问题，抓好原材料、重要零部件等

稳供保障，确保全产业链正常运行。发挥各类商会、协会等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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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统筹资源，做好重点企业医疗防护物资保障。加强实地核

查和联合执法工作，重点检查是否满足卫生防疫条件、是否签

署复工复产承诺书等内容。对准备工作不充分的企业要责令整

改，达标之后方可复工；对出现确诊病例的企业属地社区要立

即责令停产，采取隔离等有效措施，控制疫情扩散蔓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1．关于成立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企

业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的通知 

      2．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

      3．长安市场监管分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事业单位

食堂做好集体用餐安全指引的公告 

      4．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承诺书（企业样式） 

      5．企业复工防控物资情况表 

      6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承诺书（个人样式） 

      7．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计划表（企业填报） 

      8．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汇总表（社区填报） 

      9．关于企业复工复产准备材料受理回执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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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关于成立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
防控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的通知 

 
各社区、集团公司，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各工作组成员单位：  

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支持各类

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部署要求，为做好我镇企业节后复

工复产工作，引导企业分类分期分批复工，保障企业安全有

序复产，决定在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

下成立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专

项工作组。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覃  春（镇委副书记、镇长候选人） 

副组长：张健和（镇委委员） 

        孙就洪（副镇长） 

        戴浩平（副镇长） 

        江耀举（副镇长） 

成  员：麦永光（镇人社分局） 

        蔡妙琼（镇卫生健康局） 

        余灼培（镇商务局） 

        蔡灿明（镇工业信息科技局） 

刘建新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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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各社区书记、长安集团公司总经理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江耀举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
麦永光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
各社区（集团公司）要成立由书记（集团公司为总经理）

作为组长的工作专班，统筹做好辖区内的企业复工复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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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

 

企业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主体，企业负责人是企业疫情防

控第一责任人。各企业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落实国家

省市各项防控措施，复工要把卫生防控达标作为前置条件，

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。 

一、完善疫情防控机制。要根据自身情况，建立企业内

部疫情防控组织架构，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内部责任机制，复

工复产疫情应对应急预案，明确企业疫情防控应急流程、具

体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责。 

二、严把员工返岗前入口关。企业复工前，要全面排查

所有员工的籍贯和去向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做好建档筛查工

作，分类指引员工有序安排返岗。对疫情重点地区以及非疫

情重点地区但有“两史”（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史或与疫情重

点地区人员接触史）的员工，要落实点对点提醒要求，引导

员工暂不返厂返岗；根据体温检测对返回东莞不足 14 天的企

业员工进行分流： 

A 返厂体温 37.3℃以上的人员，立刻戴上口罩，转送发

热门诊重点医院进一步检查。 

B 从疫情重点地区返厂体温 37.3℃以下的人员，送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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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街（园区）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 14 天医学观察； 

C 从全国其他地区返厂体温 37.3℃以下的人员，予以放

行。 

三、落实防控设施设备。做好口罩、测温计、消毒水等

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，物资储备不少于3天用量；有

条件的大型企业根据员工数量和场所等实际情况设置临时医

学观察点，观察点要设在相对独立、通风良好的房间（可利

用企业现有医务室），需配备1-2名工作人员，负责体温检测

和发热人员的管理，并配备红外测温仪、水银温度计、一次

性外科口罩、消毒纸巾、医用乳胶手套、快速手消毒剂、84

消毒剂等物品，有必要的木制或铁制椅子，不宜配置不易消

毒的布质材料沙发，不能使用空调系统。临时医学观察点的

工作人员需穿戴工作服（白大衣）、一次性外科口罩、医用

乳胶手套。不具备设立临时医学观察点的其他企业，由社区

统筹安排使用统一设置的医学观察点。 

四、设置体温检测点开展日常体温检测和分类处理。在

工厂、食堂、宿舍、车间等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，根据员

工体温检测情况分类分流处理。对测量体温37.3℃以上的人

员，立刻戴上口罩，转送发热门诊重点医院进一步检查，并

向社区报备。 

五、开展全体员工日常健康管理。根据实际情况以部门

或车间为单位，各设置一名小组负责人，负责每天收集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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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健康信息，包括体温、有无咳嗽、有无气促等症状。建立

员工的病假记录制度，动态了解每名员工的健康状况，发现

发热或其他呼吸道症状患者时需及时上报值班工作人员。 

六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。做好企业集中生产线、住宿区、

厂房等人员密集区疫情防控，做好场地的通风、消毒和卫生

管理，做好隔离区管控。按规定加强安全、环保管理。不举

办多人参加的会议、集体培训、聚会等，必须举办的可通过

视频、网络等形式举办；内设有食堂的，可采用分批就餐或

打包至各自部门（车间）就餐的方式控制同时就餐的人流量。 

七、加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。各企业要通过横幅、宣传单张

等多种方式，对企业员工开展个人卫生教育宣传，教育员工搞好

个人卫生，养成良好习惯，提高员工预防疾病的意识。 

八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强健康

教育，大搞环境卫生，保持工作生活环境整洁，预防疾病发生。

环境及物品以清洁为主，预防性消毒为辅，应避免过度消毒，受

到污染时随时进行清洁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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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电话 
 
序号 站点 地址 电话 

1 
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

部  
长安镇乌沙社区振荣北路 5 号  82381236 

2 计生服务站 长安镇长盛西路 103 号（原计生所）  85534147 

3 上角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上角铜古下路 29-39 号  82386127 

4 上角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上角管理区上南路 268 号  85317760 

5 厦边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厦管理区边银城二路 2 号  85357307 

6 厦边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厦边管理区厦边大道 360 号 85383350 

7 厦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
长安镇厦岗社区环球路 9 号(福海路七

巷) 
82386126 

8 厦岗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厦岗管理区兴岗东路 1 号  81608337 

9 上沙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上沙中南路 108 号  81875959 

10 上沙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上沙福祥路 50 号  82386125 

11 上沙第三社区卫生服务站  
长安镇上沙湖景路 46 号上沙综合市场

203 
81661521 

12 沙头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沙头社区靖海西路 30 号  82386119 

13 沙头第三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沙头靖海东路 46 号  85494120 

14 沙头第四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沙头管理区裕成路西  82751050 

15 乌沙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乌沙江贝建安路 198 号  82386117 

16 乌沙第三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乌沙环南路 168 号  85320520 

17 新民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新民社区兴盛路 2 号  85411280 

18 锦厦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锦厦社区横村西路 53 号  82386112 

19 锦厦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锦厦管理区锦厦路农贸市场 81608327 

20 新安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新安社区麦园路 3 号  82386129 

21 涌头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
长安镇涌头社区黄朗路 18 号(隆凯饰品

生态园二层) 
85357305 

22 涌头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涌头管理区宏丰路 9 号  85070322 

23 霄边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宵边管理区宵边大街 147 号 85391721 

24 咸西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德政中路 239 号(莲盛大厦一楼) 85848508 

25 咸西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咸西管理区莲峰北路 53 号二楼  81608976 

26 长盛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  长安镇长盛中路 77 号  853917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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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长安市场监管分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事业单位
食堂做好集体用餐安全指引的公告 

 
当前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时期，我镇即将进

入复产复工高峰期，为有效防范单位食堂集体用餐人群聚集

导致的传染风险，现就复产复工企事业单位食堂疫情防控期

间强化集体用餐安全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开展联防联控 

严格按疫情防控要求对所有来（返）莞员工组织排查，

发现湖北籍员工或确诊病例接触史的，应做好登记并组织人

员自我隔离 14 天，严禁未经筛查合格的有疾病流行地区旅行

史的员工上岗。 

二、加强员工健康管理 

企事业单位应对每一位食堂从业人员进行岗前疫情防控

知识培训，确保具备掌握基础防护技能；每餐次对食堂员工

进行健康检查，发现有发热（37.3 度以上）、咳嗽等疑似症状

的应立即责令停工并及时就诊，在确诊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前不得复工。 

三、加强食材源头控制 

禁止采购、饲养、宰杀活禽、野生动物，禁止食用、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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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采购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等肉及

肉制品、水产品和蔬菜水果时做好索证索票工作，确保食材

来源可追溯。 

四、规范食品加工制作 

供应的食品应烧熟煮透，不供应冷食类、生食类等高风

险食品。 

五、加强个人防护消毒 

各企事业单位应备充足的防护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清洗

消毒剂等防护用品，在就餐场所、卫生间出入口处配备人员

洗手消毒设施及清洗消毒指引。食品加工制作和用餐前后均

应洗手消毒。从业人员上岗应佩戴口罩并定期更换，接触直

接入口食品工作人员还应戴一次性手套，并尽量保持人与人

之间的安全距离，防止交叉感染。 

六、加强清洗消毒保洁 

严格落实餐饮具消毒保洁制度，严防病从口入。就餐场

所及加工制作场所应注意通风，每天对就餐场所、桌椅、操

作场所、洗手间、洗手池、设施设备等进行一次全面有效的

清洗、消毒。加强对空调设施送风口、回风口等的清洗消毒。 

七、防范集中用餐风险 

按照“非必须，不集中”原则，减少员工集中就餐产生的

交叉污染风险，提倡分时进餐、就餐时相隔 1 米以上、送餐

到各部门等方式，鼓励自带餐具打包。设专人分餐的，分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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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应严格洗手消毒并佩戴口罩及一次性手套；员工自行取

餐的，取餐前严格洗手消毒，员工应佩戴口罩，取餐时避免

交谈。鼓励制作方便易取的套餐，方便即取即走，减少人员

等餐排队的时间。 

八、落实食品留样制度 

对每餐次每类食品的留样量不少于 125g，留样时间不少

于 48 小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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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承诺书（样式） 

 

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： 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我单位将于 2020 年 XX 月 XX 日复工

复产。 

我单位承诺：在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结束

前，复工期间，我们切实落实防控主体责任，把各项防控工

作和服务保障措施落实落细。我们加强职工健康监测，完善

相应设施设备，提供卫生用品和隔离观察场所，开展环境卫

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。我们封闭管理企业，减少员工与外

界接触。生产性岗位员工禁止外出，其余人员限制出入及与

生产性岗位员工的交叉接触，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厂区、生活

区。我们依法保障企业员工工资报酬、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。

我们按要求定时报送疫情防控情况，并配合做好有关工作。

如出现不符合规范的情形导致出现确诊病例，将依法依规承

担有关责任。 

 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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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8日印发 


